附件2
德宏州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
信息公开工作事项清单
    一、工作事项
    （一）各县市于2018年9月21日前制定《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》，并附上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目录》（参照附件3制定）。每年11月30日前完成《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落实情况报告》，并填写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数量统计表》（详见附件4），统计表需汇总县市直部门公开信息的数量。
    （二）州级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主要涉及部门（详见附件1），2018年9月21日前制定本部门的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目录》（请按本部门情况根据附件3进行删减制定）。每年11月30日前完成《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落实情况报告》，并填写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数量统计表》（请按本部门情况根据附件4进行删减填写）。
    二、工作要求
    （一）《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》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目录》，请以正式文件形式通过公文交换系统报州政府办公室，并在各自网站“公开目录和指南”栏目公开发布。《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落实情况报告》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数量统计表》以正式文件形式通过公文交换系统报州政府办公室，并在网站“计划总结及报告”栏目公开发布。联系人：范雯，联系电话：2131522。
      （二）各县市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网站权威平台作用，将《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目录》内容纳入政府网站“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”专栏，有必要的可以加设栏目，按文件规定及时发布信息。
      （三）此项工作是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考核的具体事项，请各县市和州直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备份好工作资料，并认真履行材料报送工作。
